機  密

亞洲大學發明人自行申請專利之專利申請權讓回學校申請表
	申請日期
	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
	提案編號
	(由產學營運處填寫)

	專利提案

名稱
	中   文
	

	
	英   文
	

	申 請 人
	姓   名
	中文：
英文：
	身分證字號
	

	
	聯絡地址
	(     )

	
	所屬單位
	
	職   稱
	

	
	電   話 
	
	行動電話
	

	
	傳   真
	
	E-mail
	

	申  請  說  明

	經費補助

來源
	□國科會（司處別：          ） □衛生福利部  □農委會  □經濟部
□本校校內計畫 □其他單位         (請說明)
（1）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主 持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執行期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4）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利用自己資源，自行研發

	該發明創作目前狀況
	□已簽訂技術授權合約，機構/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□技術授權接洽中   

□尚未有技術授權

	此發明應用產業
	（可單選或複選，最多選五項）

□西醫產業   □中醫產業   □西藥工業（化學合成）  
□中藥新藥   □生技製藥業 □食品製造業 □醫療器材業     
□生物晶片業 □生醫材料業 □農業生技業 □化學製品製造業 
□環境工程業 □化學製品業 □環境工程業 □人體疫苗業      
□動物疫苗業 □光電產業   □化學材料業 □醫學檢驗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(請說明)

	技術成熟度
	□雛型概念階段 □實驗室階段 □孵化階段 □嘗試量產 
□正式量產     □無需應用

	專利類別
	（請單選）(註3)

□發明  □新型  □新式樣

	專利申請

國別及日期

(需讓與之專利)
	□ 中華民國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 美    國：西元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 日    本：西元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 歐    洲：西元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 中國大陸：西元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 其他國家(請自填) 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_

	專利申

請權人
	申請權人（1）：            ；申請權人（2）：           

申請權人（3）：            ；申請權人（4）：           

申請權人（5）：            ；申請權人（6）：           

	專利費用回溯
	□是【□申請費 □答辯費】（請檢附已付款收據影本） 

□否

	讓與意願

證明
	同意將此(些)專利申請權讓與「財團法人亞洲大學」。

專利申請權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資料及文件檢附狀況自我檢查表
	□發明人自行申請專利之專利申請權讓回學校申請表

□發明人自行申請專利之專利申請權讓與說明書

□專利發明人資料表

□專利說明書

□已付款收據影本(為需回溯專利費用者)

□若為國科會計畫，請檢附計畫經費核定清單

□若為非國科會計畫，請檢附合約書

□請將此申請表mail至iic@asia.edu.tw

	申請人簽章
	
	日期
	


（若不敷使用，請另紙書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: (1) 專利提案申請表填寫完成時即列為機密級資料，相關審查及承辦人員需簽訂保密協定書。
   (2) 專利申請權：指發明人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後，並於專利獲證前，而成為專利申請權人所具有之權利。
   (3) 專利類別定義：
①發明，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；
②新型，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，對物品之形狀、構造或裝置之創作；
③新式樣，指對物品之形狀、花紋、色彩或其結合，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。
亞洲大學發明人自行申請專利之專利申請權讓與說明書
	申請日期
	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提案編號
	(由產學營運處填寫)

	一、專利中英文摘要

	1.中文摘要：(註1)
2.英文摘要：（讓與外國專利時填寫）



	二、專利技術說明

	 1.發明或創作之目的
2.所屬之技術領域(註2)
3.本專利與先前相關技術之差異敘述(註3)
4.本發明特點及功效(註4)
5.本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

6.技術內容
7.實施方式(註5)
8.若有圖式時，請簡單解說【無圖示時則不填】
9.若有化學式，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【無化學式時則不填】


	三、市場價值分析

	1.市場潛力

2.競爭力



	四、申請專利範圍(Claims) (註6)

	


(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影印使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: (1)中文摘要：應敘明發明所揭露內容之概要，並以所欲解決之問題、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主要用途為限；其字數，以不超過250字為原則。
(2)所屬之技術領域：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或直接應用的具體技術領域，例如：一自行車轉向裝置的改良發明，故所屬之技術領域記載為「本發明係有關一種自行車，尤其是一種自行車轉向裝置…」。

(3)先前相關技術：應客觀指出技術手段所欲解決而存在於先前技術中的問題或缺失。

(4)本發明特點及功效：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，係實施發明內容中之技術手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，亦即構成技術手段之技術特徵所直接產生的技術效果。

(5)實施方式：應就所認為實施發明的較佳方式或具體實施例予以記載，以呈現解決問題所採用的技術手段。

(6)申請專利範圍：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及其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；亦即應指定申請專利之標的名稱，並敘明解決問題不可或缺的必要技術特徵，以呈現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。撰寫語法如：一種化合物A，…；或；一種A化合物的製造方法，…。
亞洲大學專利發明人資料表

(發明人權利義務有任何異動時，須確實告知所有發明人，並提供佐證資料)
	日   期  
	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	提案編號
	
(由產學營運處填寫)

	擬申請專利

名稱
	中   文
	
	

	
	英   文
	
	

	此專利之

貢獻比重

（註）
	姓名
	服務單位
	職稱
	貢獻比重(％)
	簽名處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發明人姓名(1)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：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	

	E-mail address
	
	

	地址
	永久住址﹕（  ）

通訊住址﹕（  ）
	

	發明人姓名(2)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：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	

	E-mail address
	
	

	地址
	永久住址﹕（  ）

通訊住址﹕（  ）
	

	發明人姓名(3)
	中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：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	

	E-mail address
	
	

	地址
	永久住址﹕（  ）

通訊住址﹕（  ）
	


註：此專利之貢獻比重：係依「亞洲大學暨醫療體系研究成果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辦理，若此專利係非國科會計畫之研究成果，則專利發明人將按上述貢獻比重支付專利申請及維護相關費用。此外，於技術授權時，專利發明人之權益收入分配亦將按上述貢獻比重辦理。
已付款收據影本

明細如下：
	項目
	事務所服務費收據
	智慧財產局規費收據

	1
	收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收據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	收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收據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
	2
	收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收據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	收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收據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
	3
	收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收據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	收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收據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元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合計
	                    元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
茲附上事務所服務費收據影本       張；智慧財產局規費收據      張。
      第8頁/總計8頁

